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５

股票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

进展情况及股票恢复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接控股股东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武汉经发投”）及第二大股东武汉

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武汉高科”）的通知，武汉经发投及武汉高科已与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

“烽火科技”）及武汉邮电科学院（以下称“武汉邮科院”）签署框架协议（方案），武汉经发投、武汉高科拟以其分别持有的

本公司

１８．０８％

和

１０．５５％

股权对武汉邮科院旗下全资子公司烽火科技进行增资， 交易完成后， 烽火科技持有本公司

２８．６３％

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武汉经发投持有本公司

１０．６１％

股权，武汉高科持有本公司

６．２０％

股权。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复牌。

本次股份转让及增资相关的评估报告尚需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程序； 本次股份转让及增资尚需取得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审批机关的核准或备案；本次股份转让及增资尚需武汉经发投

已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等）的持有人会议通过并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备案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长江通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５

（

Ａ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武汉市江汉区长江日报路

７７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５６５６８３

持股变动性质：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５９２０２２

持股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管理制

度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武汉长江通信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武汉

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交易相关的评估报告尚需履行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程序；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湖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国资委以

及其他有权审批机关的核准或备案；本次股份转让暨增资的实施，需以经发投企业债券的持有人会议通过并在国家发改委

备案（如需），以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持有人会议通过为前提。

（六）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

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委托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代为履行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长江通信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发投 指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高科 指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烽火科技 指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邮科院 指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权增资转让协议》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武汉邮科院、烽火科技、与经发投、武汉高科签署的《武

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暨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之协议》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经发投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长江日报路

７７

号

法定代表人：马小援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０１１０４０５３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开展能源、环保、高新技术、城市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物流、房地产、商贸、旅游等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的

投资业务；企业贷款担保，个人消费贷款担保；信息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审批后方可经营）

税务登记证号码：鄂国地税武字

４２０１０２７７８１６４４４４

主要股东：武汉市国资委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５６５６８３

２

、武汉高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赵家新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７１３７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对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基础设施、环保、生态农业、商贸、旅游等领域的投资；电子产品批发；动漫产品开发及

对动漫企业的咨询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１７２５７９６２２９

主要股东：武汉市国资委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５９２０２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１

、经发投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马小援 男 董事长 中国 武汉 否

谌赞雄 男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谢毅 男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熊瑞忠 男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叶长春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管志武 男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孙建清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陈卫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白艺丰 女 总会计师 中国 武汉 否

冯鹏熙 男 总经济师 中国 武汉 否

杨世武 男 副总经济师 中国 武汉 否

程弘 男 副总经济师 中国 武汉 否

任伟林 男 董事长助理 中国 武汉 否

王新刚 男 总经理助理 中国 武汉 否

２

、武汉高科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的居留

权

赵家新 男 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国 武汉 否

范蕴玉 女 董事、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陈奋华 男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张永成 男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中国 武汉 否

张志勇 男

董事、党委副书记、副总经

理

中国 武汉 否

齐民 男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高甦平 男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黎红 男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刘守根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曾磊光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查黎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张敏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范晓玲 女 总会计师 中国 武汉 否

三、武汉经发投、武汉高科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长江通信外，经发投还持有长发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１１９．ＳＨ

）

１３．７４％

股权，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７６９．ＳＨ

）

９．１８％

股权，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５０１．ＳＺ

）

５．９３％

股权。武汉高科还持有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１５９．ＳＺ

）

１４．６５％

的股权。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

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经发投、武汉高科均为武汉市国资委旗下

１００％

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

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经发投、武汉高科分别持有长江通信

Ａ

股股份

５６

，

８１４

，

０００

股和

３３

，

１５７

，

９００

股；分别占长江通信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

２８．６９％

和

１６．７５％

。

上述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股权增资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武汉邮科院、烽火科技、经发投、武汉高科共同签署了《股权增资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转让增资方案

烽火科技拟以增资形式受让经发投所持长江通信

３５

，

７９２

，

８２０

股股份（占股份总额的

１８．０８％

）以及武汉高科所持长江通

信

２０

，

８８９

，

４７７

股股份（占股份总额的

１０．５５％

），合计受让长江通信

５６

，

６８２

，

２９７

股股份（占股份总额的

２８．６３％

），经发投及武汉

高科拟向烽火科技转让该等股份，以该等股份对烽火科技增资并取得烽火科技新增股权；武汉邮科院作为烽火科技唯一股

东同意上述增资事宜。

２

、长江通信股权转让价格

各方一致同意，在本次股份转让暨增资中标的股份的价格以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７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

估值为准，即经发投所持相应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４５

，

５４９．０２

万元，武汉高科所持相应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２６

，

５８３．４１

万元，全部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合计为

７２

，

１３２．４３

万元。

３

、烽火科技评估值

根据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７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烽火科技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９０２

，

５９６．２４

万元，最终以经国务院国资

委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准。

４

、本次增资方的持股比例安排

烽火科技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根据上述长江通信股权转让价格及烽火科技净资产评估值，本次烽火科技注

册资本从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６４

，

７９５

万元，其中：

（

１

）经发投以其所持相应标的股份向烽火科技出资

４５

，

５４９．０２

万元，其中

３

，

０２７．８７

万元用于增加烽火科技注册资本，剩

余

４２

，

５２１．１５

万元列入烽火科技资本公积， 本次股份转让暨增资完成后， 经发投在烽火科技股本总额中的持股比例为

４．６７％

；

（

２

）武汉高科以其所持相应标的股份向烽火科技出资

２６

，

５８３．４１

万元，其中

１

，

７６７．１３

万元用于增加烽火科技注册资本，

剩余

２４

，

８１６．２８

万元列入烽火科技资本公积， 本次股份转让暨增资完成后， 经发投在烽火科技股本总额中的持股比例为

２．７３％

。

（

３

）待国务院国资委对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７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及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７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

予以备案之后，各方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烽火科技净资产评估值及长江通信股权评估值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如相关评

估值有变化），对上述所确定的烽火科技注册资本增加额、经发投及武汉高科可分别获得的烽火科技股权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

５

、协议生效条款

《股权增资转让协议》自各方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各方各自公章，且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股份转

让暨增资之日起生效。

本次股份转让暨增资的实施，需以经发投企业债券的持有人会议通过并在国家发改委备案（如需），以及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的持有人会议通过为前提。

６

、长江通信股权的交割过户安排

（

１

）在不影响《股权增资转让协议》各项保证的前提下，经发投、武汉高科应当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２０

日内完成标的股份

过户至烽火科技名下的程序；

（

２

）如《股权增资转让协议》所约定的通过经发投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条件满足的日期晚于本协

议生效之日，则经发投、武汉高科所持标的股份应在《股权增资转让协议》关于通过经发投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债券持有

人会议的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１２０

日内完成标的股份过户至烽火科技名下的程序。

（二）本次出售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售情况

本次重组涉及的长江通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本次出售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武汉市国资委以《关于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协议转让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国有股份的批复》（武国资发展［

２０１２

］

１

号）和《关于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协议转让武汉长江通信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份的批复》（武国资发展［

２０１２

］

２

号予以核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湖北省国资委以《省国资委关于武汉经发投和高科集团拟以所持长江通信国有股增资烽火科技可行

性研究报告审核意见的函》（鄂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３４

号）原则同意增资涉及的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采取直接签订转让协议

的方式；

本次交易相关的评估报告尚需履行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湖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国资委以及其他有权审批机关的核准或备案；

本次交易尚需经发投企业债券的持有人会议通过并在国家发改委备案（如需），以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持有

人会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本次出售后经发投将失去控股股东地位

本次交易完成后，长江通信的控股股权将由经发投变更为烽火科技。根据相关规定，经发投聘请了华西证券有限公司

作为财务顾问对烽火科技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进行合理调查和了解。

经核查，烽火科技符合收购国有上市公司控股权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良好，本次收购主要是为了实现武汉市光通信

产业的整合，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有利于上市公司可持续性发展。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清偿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担保，或者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股权增资转让协议》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长江通信股票的

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出售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

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马小援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赵家新

年 月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经发投营业执照；

２

、武汉高科营业执照；

３

、经发投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４

、武汉高科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５

、《股权增资转让协议》；

６

、经发投董事会决议；

７

、武汉高科董事会决议。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址

备查文件备置于经发投、武汉高科、长江通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马小援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赵家新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

业园文华路

２

号

股票简称 长江通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武汉市江汉区长江日报路

７７

号、武

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

１９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经发投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经发投、武汉高科分别将持有的

１８．０８％

和

１０．５５％

长江通信股权增资至烽火科技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经发投持股数量：

５６

，

８１４

，

０００

股 经发投持股比例：

２８．６９％

武汉高科持股数量：

３３

，

１５７

，

９００

股 武汉高科持股比例：

１６．７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经发投变动数量：

３５

，

７９２

，

８２０

股 经发投变动比例：

１８．０８％

武汉高科变动数量：

２０

，

８８９

，

４７７

股 武汉高科变动比例：

１０．５５％

变动完成后经发投持股数量：

２１

，

０２１

，

１８０

股 变动完成后经发投持股比例：

１０．６１％

变动完成后武汉高科持股数量：

１２

，

２６８

，

４２３

股 完成变动后武汉高科持股比例：

６．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

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马小援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赵家新

年 月 日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长江通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邮编：

４３００７４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９４０１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９３５０３

联系人：陈继哲

签署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声 明

一、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在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

之相冲突。

四、本次交易相关的评估报告尚需履行国资委备案程序；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湖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国资委等有权审批

机关的核准或备案；本次交易尚需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发行债券的持有人会议通过并在国家发改委备案

（如需）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烽火科技、本公司 指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

长江通信、上市公司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邮科院 指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光迅科技 指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烽火通信 指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泰电源 指 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经发投 指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高科 指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收购

／

本次交易 指

经发投、 武汉高科分别将其持有的长江通信

１８．０８％

和

１０．５５％

股份增资

至烽火科技，烽火科技因此持有长江通信

２８．６３％

股份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经发投、 武汉高科由于以其持有的部分长江通信股份增资烽火科技导

致长江通信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行为

《战略合作协议》 指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武汉市国资委与武汉邮科院签署的《武汉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之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武汉邮科院、烽火科技、与经发投、武汉高科签署的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经济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及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武汉烽火科技

有限公司增资暨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之协

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武汉市国资委 指 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北省国资委 指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北省政府 指 湖北省人民政府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Ａ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童国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７６３４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通信、电子信息、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电力新能源、电池、电源、电缆、特种线缆、自动化技术及产品、安全智

能系统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销售、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

货物或技术）； 劳务派遣； 对企业项目投资。（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

营）

税务登记证号码：鄂国地税武字

４２０１０１５８１８１６１３８

股东名称：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通讯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９４０１９

联系人：陈继哲

（二）简要历史沿革

１

、公司设立

烽火科技由武汉邮科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１

亿元。

２

、第一次无偿划转

烽火科技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召开董事会通过了向武汉邮科院申报将烽火通信

５５．１２％

股权、光迅科技

４６．２５％

股权、武汉

电信器件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武汉光谷烽火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９．６０％

股权、 武汉烽火富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７５％

股权和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５５．００％

股权无偿划拨至烽火科技的

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武汉邮科院作出决定同意上述划转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国务院国资委以《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

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３３９

号）核准武汉邮科院以其持有的光迅科技

４６．２５％

股权和烽火通信

５５．１２％

股

权无偿划拨给烽火科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武汉光谷烽火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９．６％

股权、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

股权、武汉

烽火富华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７５％

股权、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和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的无偿划转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公告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

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５

号）核准烽火科技因上述无偿划转事项豁免要约收购。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公告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

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４１

号）核准烽火科技因上述无偿划转事项豁免要约收购。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烽火通信因股权划转的过户登记手续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光迅科技因股权划转的过户登记手续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３

、货币增资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２０１１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的通知》，武汉邮科院以货币方式对烽

火科技增资

５

亿元，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增资完成后，烽火科技注册资本由

１

亿元增加至

６

亿元。

４

、第二次无偿划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武汉邮科院作出关于无偿划转银泰电源

３４．１７％

股权的决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国务院国资委以《关于武

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９１０

号）同意划转银泰电源

３４．１７％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银泰电源

３４．１７％

股权无偿划转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股权变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股权结构图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武汉邮科院，武汉邮科院持有本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武汉邮科院是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武汉邮科院注册资金为

１６３

，

３２４．３８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童国华，武汉邮科院的业务范围为：通信、电

子信息、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开发产品的销售；通信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通信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

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烽火科技外，武汉邮科院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有的权益比

例

经营范围

北京北方烽火科技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出租办公用房（未取得行政许

可的项目除外）

美国美光通信公司

１００

万美元

１００％

光纤通讯系统下的光器件、模块和子系统产品的销售、

原材料采购、技术及相关服务业务

武汉同博科技有限公司

２

，

６４４．８５

万元

１００％

物业管理；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安装；电子产品的技

术服务；加工线缆盘、包装箱、钢带分切；制售纯净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有或控制

的权益比例

经营范围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６００４９８

）

４８

，

２３６．１２８

万元

５１．３４％

光纤通信和相关通信技术、信息技术领域科技开发；相关高新技术产

品制造和销售，系统集成、代理销售；相关工程设计、施工；技术服务；

自营进出口业务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０２２８１

）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４８．２４％

信息科技领域或光、电器件及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和相关技术服

务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通信、电子信息、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

务、开发产品的销售；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业务网、支撑网）；安全

技术防范系统（工程）设计施工；通信工程、设备安装工程施工；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

定）、防雷设计及施工（国家规定凭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方可经营）

武汉烽火众智数字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

，

６５０

万元

７９．８９％

电子产品、网络通信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及销售；计算机软件的开

发、服务、销售；电子工程及智能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系统集成及

维护、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进出口的

货物及技术）。（上述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经审批

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武汉光谷烽火科技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４９．６％

创业投资业务；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

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银泰电源

９

，

６００

万元

３４．１７％

电源及电源智能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高容量密封型免维护铅酸蓄

电池、锂电池、胶体电池、储能电池、动力电池及系统设备、节能产品、

新能源及材料 （太阳能组件系统集成、 风力及风光互补发电系统集

成、控制器、逆变器、燃料电池、超级电容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技

术性服务；光电建筑一体化系统设计、集成及施工；照明工程设计、施

工、电池安装和回放；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

物）（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本公司是中国优秀的信息通信领域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武汉

．

中国光谷”的核心企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已形成覆盖光纤通信技术、数据通信技术、无线通信技术与智能化应用技术四大产业的发展格局，是集光电器件、光纤光

缆、光通信系统和网络于一体的通信高技术企业。

公司坚持光纤通信、数据通信、无线通信和智能化应用四大业务方向，以自有知识产权的光电子设计与制造技术、

ＡＳＩＣ

设计技术、软件开发技术和光纤制造技术以及光纤传感技术为核心技术，构筑竞争优势，以提供下一代网络（

ＮＧＮ

）、下一代

互联网、下一代无线移动网和智能化应用解决方案为主攻目标，整合资源，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逐步成为集传输、数据、交

换、无线通信、光电器件、光纤传感为一体的信息通信设备制造商和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产品和智能化应用

解决方案。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两时点财务表现出现较大差异

的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烽火通信、光迅科技的控股权以及武汉邮科院其他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划转至本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４４５

，

３９１．３２ １

，

８３２

，

７６６．９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６１

，

１１７．１８ ５０４

，

９７７．０４

营业收入

－ ８７９

，

２９３．５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２．３０ ２７

，

３４２．８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０１％ ５．４１％

资产负债率

６１．３％ ５１．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邮科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

２００９

年

总资产

１

，

７３３

，

１２７．６０ １

，

３７９

，

６４７．５７ １

，

２０４

，

５０７．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２８

，

５７９．８１ ３５２

，

７８０．６４ ３１６

，

５４５．１７

营业收入

１

，

１１９

，

５４５．９４ ９２４

，

１６８．９６ ７４５

，

４８４．９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５

，

９８４．３２ ２９

，

６６７．６８ ２３

，

４２１．１７

净资产收益率

６．０６％ ８．４１％ ７．４０％

资产负债率

５７．６３％ ５４．６３％ ５４．８８％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本公司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童国华 男 博士 董事、总经理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鲁国庆 男 硕士 董事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余少华 男 博士 董事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吕卫平 男 硕士 董事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徐杰 男 硕士 董事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向军 男 本科 监事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夏存海 男 硕士 监事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陈建华 男 硕士 监事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股权情况

（一）本公司持有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股权情况

本公司直接持有

Ａ

股上市公司烽火通信（

６００４９８

）

５１．３４％

的股份，为烽火通信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直接持有

Ａ

股上市公司光迅科技（

００２２８１

）

４８．２４％

的股权、为光迅科技的控股股东。

除此之外，本公司没有在境内、境外其它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本公司通过烽火通信持有广发基金管理公司

１６．６７％

股权和江苏省征信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除此之外，未持有任何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

（二）武汉邮科院持有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股权情况

武汉邮科院没有在境内、境外其它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武汉邮科院通过烽火通信持有广发基金管理公司

１６．６７％

股权和江苏省征信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除此之外，未持有其他

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决定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光通信产业存在着高科技、高投入的特点，因此在市场充分竞争、利润率逐步下降的条件下通过企业自身积累来达到规

模效益已经很难，必须通过行业整合的方式来做大做强，加强技术创新能力、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融资能力，发挥协同效

应，形成竞争优势，抵御风险，打造“国际领先、世界一流”企业。

烽火科技作为集光电器件、光纤光缆、光通信系统和网络于一体的通信高技术企业，此次将长江通信的部分股权以股权

出资方式注入烽火科技，产业整合将给相关企业带来较大的协同效应，也有望改善长江通信主营业务的经营表现，实现长

江通信未来全面、协调及可持续的发展。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长江通信股份的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武汉邮科院与武汉市国资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武汉市国资委以《关于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协议转让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国有股份的批复》（武国资发展［

２０１２

］

１

号）和《关于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协议转让武汉长江通信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份的批复》（武国资发展［

２０１２

］

２

号予以核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湖北省国资委以《省国资委关于武汉经发投和高科集团拟以所持长江通信国有股增资烽火科技可行性

研究报告审核意见的函》（鄂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３４

号）原则同意增资涉及的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采取直接签订转让协议的方

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武汉邮科院院长办公会同意签署《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烽火科技董事会同意签署《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经发投董事会同意签署《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武汉高科董事会同意签署《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武汉邮科院、烽火科技、经发投、武汉高科四方共同签署《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相关的评估报告尚需履行国资委备案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湖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国资委等有权审批机关的核准或备案；

本次交易尚需经发投企业债券已发行债券的持有人会议通过并在国家发改委备案（如需）后方可实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长江通信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烽火科技并未持有长江通信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烽火科技将持有

２８．６３％

股权，其中经发投以其

持有的长江通信

１８．０８％

股权增资至烽火科技，武汉高科以其持有的长江通信

１０．５５％

股权增资至烽火科技。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武汉邮科院、烽火科技、经发投、武汉高科共同签署了《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转让增资方案

烽火科技拟以增资形式受让经发投所持长江通信

３５

，

７９２

，

８２０

股股份（占股份总额的

１８．０８％

）以及武汉高科所持长江通

信

２０

，

８８９

，

４７７

股股份（占股份总额的

１０．５５％

），合计受让长江通信

５６

，

６８２

，

２９７

股股份（占股份总额的

２８．６３％

），经发投及武汉

高科拟向烽火科技转让该等股份，以该等股份对烽火科技增资并取得烽火科技新增股权；武汉邮科院作为烽火科技唯一股

东同意上述增资事宜。

２

、长江通信股份转让价格

各方一致同意，在本次股份转让暨增资中标的股份的价格以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７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

估值为准，即经发投所持相应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４５

，

５４９．０２

万元，武汉高科所持相应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２６

，

５８３．４１

万

元，全部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合计为

７２

，

１３２．４３

万元。

３

、烽火科技评估值

根据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７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烽火科技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９０２

，

５９６．２４

万元，最终以经国务院国资

委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准。

４

、本次增资方的持股比例安排

烽火科技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根据上述长江通信股份转让价格及烽火科技净资产评估值，本次烽火科技注

册资本从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６４

，

７９５

万元，其中：

（

１

）经发投以其所持相应标的股份向烽火科技出资

４５

，

５４９．０２

万元，其中

３

，

０２７．８７

万元用于增加烽火科技注册资本，剩余

４２

，

５２１．１５

万元列入烽火科技资本公积，本次股份转让暨增资完成后，经发投在烽火科技股本总额中的持股比例为

４．６７％

；

（

２

）武汉高科以其所持相应标的股份向烽火科技出资

２６

，

５８３．４１

万元，其中

１

，

７６７．１３

万元用于增加烽火科技注册资本，剩

余

２４

，

８１６．２８

万元列入烽火科技资本公积， 本次股份转让暨增资完成后， 武汉高科在烽火科技股本总额中的持股比例为

２．７３％

。

（

３

）待国资委对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７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及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７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之后，各方根据国资委备案的烽火科技净资产评估值及长江通信股份评估值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如相关评估值有变化），对

上述所确定的烽火科技注册资本增加额、经发投及武汉高科可分别获得的烽火科技股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５

、协议生效及实施条款

《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自各方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各方各自公章，且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股份转

让暨增资之日起生效。

本次股份转让暨增资的实施，需以经发投企业债券的持有人会议通过并在国家发改委备案（如需），以及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的持有人会议通过为前提。

６

、长江通信股份的交割过户安排

（

１

）在不影响《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各项保证的前提下，经发投、武汉高科应当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２０

日内完成标的股

份过户至烽火科技名下的程序；

（

２

）如《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所约定的通过经发投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条件满足的日期晚于本协

议生效之日，则经发投、武汉高科所持标的股份应在《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关于通过经发投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债券持

有人会议的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１２０

日内完成标的股份过户至烽火科技名下的程序。

（二）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售情况

本次收购涉及的长江通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上市公司收购采用增资方式进行，经发投、武汉高科分别以其持有的部分长江通信股份增资至烽火科技，从而导致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本次收购不涉及现金。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或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烽火科技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或调整长江通信主营业务的计划。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进行处置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烽火科技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长江通信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处置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烽火科技没有拟改变长江通信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本次收购完成后，烽火

科技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长江通信推荐合格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长江通信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进行董事会、监事会人员的选举，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烽火科技与长江通信其他股东之间未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烽火科技没有对长江通信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烽火科技没有对长江通信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烽火科技没有在本次收购完成后针对长江通信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烽火科技没有其他对长江通信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烽火科技将持有长江通信

２８．６３％

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长江通信在资产、人员、财务、机

构、业务等方面均与烽火科技保持独立，本次收购完成后，长江通信作为独立运营的上市公司，将继续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

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各环节与信息披露义务

人保持独立。

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烽火科技承诺如下：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与长江通信之间将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业务独立、机构独立和财务独立。长江通信将继续

拥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与本公司在人员、财务、资产、机构、业务方面做到“五分

开”。

二、同业竞争及避免措施

（一）关于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说明

１

、烽火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说明

（

１

）主营业务同业竞争情况

长江通信旗下控股子公司武汉日电光通信有限公司、武汉长江光网通信有限公司和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

为不同类型的光通信传输设备和光接入网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及产品品种

武汉日电光通信有限公司

５１％

光纤数字传输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

ＳＤＨ／ＭＳＴＰ

、

ＤＷＤＭ

、

ＰＴＮ

以及

全光网网络系统）

武汉长江光网通信有限公司

９２．９４％

主要依托武汉日电光通信有限公司，承担相关产品的销售、工程

和服务工作

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

５４．９８％

光接入网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三网合一型

ＯＮＵ

、

ＥＰＯＮ

家庭网

关、

ＯＤＮ

配套设施）

本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烽火通信为国内大型的光通信传输设备和光接入网设备生产厂商，烽火通信生产的产品涵盖了

上述三家公司的产品。烽火通信与上述三家公司的业务类型和产品类似，但各自侧重的行业、客户存在显著差别，武汉日电

光通信有限公司和武汉长江光网通信有限公司的主要销售对象为电力行业客户， 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主要销售对象为

广电行业客户，烽火通信主要销售对象为国内电信运营商。

上述三家公司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份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２００９

武汉日电光通信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５６．０４ １

，

７５１．０９ １

，

４６５．１０

武汉长江光网通信有限公司

２６

，

８２５．２５ ２

，

８０２．３５ １

，

０６９．２２

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６．５９ －１

，

５４５．３１ －１

，

０２９．８０

合计

４６

，

３８７．８８ ３

，

００８．１３ １

，

５０４．５２

２０１０

武汉日电光通信有限公司

１３

，

５９８．６３ １

，

１７５．１１ ９３４．０８

武汉长江光网通信有限公司

１７

，

８１６．７４ ２

，

２４５．５０ １

，

３０５．２１

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

９

，

８８２．５２ －３７２．７２ ６３．０８

合计

４１

，

２９７．８９ ３

，

０４７．８９ ２

，

３０２．３７

２０１１

武汉日电光通信有限公司

１５

，

３３６．６２ ３１６．７７ ６２９．４７

武汉长江光网通信有限公司

１０

，

８８２．５４ ４

，

０１５．１８ ２

，

６７９．５９

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６５．７０ ５６５．４２ ６８７．５９

合计

３６

，

５８４．８６ ４

，

８９７．３７ ３

，

９９６．６５

烽火通信近三年分行业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份 业务类型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营业利润

２００９

通信系统设备

２６５

，

２８０．１８ １９１

，

１９９．１９ ７４

，

０８１．００

光纤及线缆

１４８

，

３５０．２０ １１６

，

３２８．６５ ３２

，

０２１．５５

数据网络产品

５１

，

３４９．６０ ２９

，

１５９．０４ ２２

，

１９０．５６

合计

４６４

，

９７９．９８ ３３６

，

６８６．８８ １２８

，

２９３．１１

２０１０

通信系统设备

３１９

，

７４３．６６ ２４６

，

１７６．４３ ７３

，

５６７．２４

光纤及线缆

１８４

，

４５５．６２ １４１

，

５４４．０２ ４２

，

９１１．６０

数据网络产品

５５

，

６６０．９５ ３２

，

０６２．５３ ２３

，

５９８．４３

合计

５５９

，

８６０．２３ ４１９

，

７８２．９８ １４０

，

０７７．２７

２０１１

通信系统设备

４２１

，

２９９．０６ ３１１

，

１５１．５５ １１０

，

１４７．５１

光纤及线缆

１９６

，

７６２．３１ １５８

，

５１８．４２ ３８

，

２４３．８８

数据网络产品

７２

，

４８２．８５ ４１

，

１７８．０７ ３１

，

３０４．７８

合计

６９０

，

５４４．２２ ５１０

，

８４８．０４ １７９

，

６９６．１７

从上述两表可看出，通信系统设备作为烽火通信的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其销售规模和盈利能力均明显优于长江通信

下属的三家子公司。

综上，在光通信传输和接入网设备方面，本公司旗下烽火通信与上述三家公司的产品类似，存在同业竞争，但客户区别

较为明显且销售规模和盈利能力相差较远。

（

２

）辅业同业竞争情况

长江通信旗下的武汉长盈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从事创业投资，已投资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投资公司名称 占比 主营业务介绍

杭州晨晓科技有限公司

５．３２％

高端通信技术和产品的开发

大连尚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０．８１％

风电产品关键部件的研发、生产和代理

本公司旗下的武汉光谷烽火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也从事创业投资，已投资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投资公司名称 占比 主营业务介绍

武汉烽火富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４％

智能电网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１３％

光纤传感技术研究开发与生产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５％

安全科技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武汉虹翼信息有限公司

１０．０％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以及软件类产品的研发

从上表可看出，上述两公司过往并未在同一领域的公司进行投资，但武汉长盈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武汉光谷烽火

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未来仍有可能在潜在投资机会上存在同业竞争。

（

３

）参股公司情况说明

除上述公司外，长江通信的参股企业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长飞（武汉）光系统有限公司和武汉安凯光缆有限公司与

烽火科技旗下部分企业的业务类型相似，但由于长江通信为上述公司的参股股东，且在董事会中没有绝对控制力，对其不具

有控制力，因此与本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２

、武汉邮科院及其控股子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说明

除上述烽火通信、武汉光谷烽火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外，武汉邮科院及其控股子公司未从事长江通信及其控股子公

司从事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本次增资完成后，烽火科技将成为长江通信的控股股东，武汉邮科院为长江通信的实际控制人，烽火科技、武汉邮科院

将采取必要及可能的措施来避免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任何有违市场原则的不公平竞争，同时，充分尊重长江通信的独

立经营自主权，保证不侵害长江通信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１

、为有效避免同业竞争，武汉邮科院作出承诺如下：

（

１

）除光通信传输和接入网设备、创业投资外，武汉邮科院（包括下属各级全资、控股企业）与长江通信不存在同业竞争。

武汉邮科院承诺在实际控制上市公司后将尽快对存在同业竞争的公司及业务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并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整合、资产置换、业务方向调整、清算关闭等方式），在收购完成后三年内根据承诺的方案彻底解决同业

竞争问题。

（

２

）除上述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外，在武汉邮科院实际控制长江通信期间，若武汉邮科院（包括下属各级全资、控股企

业，不包括其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获得有关与长江通信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那么武汉邮科院将尽其最大努

力，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长江通信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并优先提供给长江通信。获得业务机会并

具备转移条件后，应及时通知长江通信，长江通信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独立董事同意）作

出决定，并通知武汉邮科院是否接受武汉邮科院提供的业务机会。如果长江通信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武汉邮

科院，长江通信被视为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长江通信放弃优先权后，武汉邮科院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

联的第三方。就同业竞争业务方面的业务机会，武汉邮科院将在解决长江通信和烽火通信的同业竞争问题后，按照两家上市

公司调整后的业务方向分别以上述程序向两家公司推荐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

（

３

）除上述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外，若武汉邮科院明确表示，其投资或者收购与长江通信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系基于武汉邮科院的整体发展战略，并且武汉邮科院在投资或收购过程中，已做出可以向长江通信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在

此情况下，武汉邮科院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采取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许可的方式（该方式应

对长江通信公平合理）加以解决；若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武汉邮科院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就同业竞争

业务方面的业务机会，武汉邮科院将在解决长江通信和烽火通信的同业竞争问题后，按照两家上市公司调整后的业务方向

分别以上述方式及时间安排转让该等业务机会。

（

４

）武汉邮科院不会利用对长江通信的实际控制人地位进行损害长江通信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２

、为有效避免同业竞争，烽火科技作出承诺如下：

（

１

）除光通信传输和接入网设备、创业投资外，烽火科技（包括下属各级全资、控股企业）与长江通信不存在同业竞争。烽

火科技承诺在接管上市公司后将尽快对存在同业竞争的公司及业务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包括但不

限于资产整合、资产置换、业务方向调整、清算关闭等方式），在收购完成后三年内根据承诺的方案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

２

）除上述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外，在烽火科技控股长江通信期间，若烽火科技（包括下属各级全资、控股企业，不包括

其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获得有关与长江通信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那么烽火科技将尽其最大努力，使该等业务

机会具备转移给长江通信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并优先提供给长江通信。获得业务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

后，应及时通知长江通信，长江通信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独立董事同意）作出决定，并通

知烽火科技是否接受烽火科技提供的业务机会。如果长江通信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烽火科技，长江通信被视

为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长江通信放弃优先权后，烽火科技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就同业竞

争业务方面的业务机会，烽火科技将在解决长江通信和烽火通信的同业竞争问题后，按照两家上市公司调整后的业务方向

分别以上述程序向两家公司推荐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

（

３

）除上述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外，若烽火科技明确表示，其投资或者收购与长江通信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系

基于烽火科技的整体发展战略，并且烽火科技在投资或收购过程中，已做出可以向长江通信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在此情况

下，烽火科技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采取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许可的方式（该方式应对长江通

信公平合理）加以解决；若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烽火科技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就同业竞争业务方面的

业务机会，烽火科技将在解决长江通信和烽火通信的同业竞争问题后，按照两家上市公司调整后的业务方向分别以上述方

式及时间安排转让该等业务机会。

（

４

）烽火科技不会利用对长江通信的控股股东地位进行损害长江通信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及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期间，长江通信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的交易金额及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交易金额

４３１．２９ １６６．９２ １６１．４５

占长江通信营业收入比例

０．７７％ ０．２２％ ０．１６％

占长江通信同类型交易比例

５．２４％ ２．７４％ １．７７％

上述交易主要为武汉日电光通信工业有限公司、武汉长江光网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向光迅科技

采购光通信设备部件，该等交易占长江通信同类交易和营业收入的比重较小。本次收购完成后，不排除本公司和长江通信之

间仍将继续进行关联交易。

为了减少和规范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维护长江通信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承诺：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尽量规避与长江通信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将依法签

订协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

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本公司及控制的企业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 与长江通信及其子公司之间没有发生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

资产交易或者高于长江通信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烽火科技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与长江通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

金额超过

５

万元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烽火科技不存在对拟更换的长江通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

安排的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烽火科技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在《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长江通信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增资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买卖长江通信股票的情况。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烽火科技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审计报告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６２－６

号审计报告，烽火科技

２０１１

年的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认为，烽火科技的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

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烽火科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鄂审［

２０１２

］

０９８

号审计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认为烽火科技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烽火科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合并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

合并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烽火科技

２０１１

年及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财务会计报表

２０１１

年及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具体财务信息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０９－３０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７５６

，

７８９

，

０３７．１０ ２

，

６５６

，

６２８

，

９８６．００

应收票据

１３７

，

３７９

，

７４９．５３ ４４９

，

９１５

，

６００．８３

应收账款

１

，

４９５

，

７２６

，

７４７．７４ ５

，

５７０

，

３９３

，

２３０．５６

预付款项

１１２

，

７３３

，

３６１．４９ ３４８

，

０３０

，

８８５．１７

应收利息

－ ３

，

９７５

，

２６３．８９

其他应收款

２４５

，

０６４

，

４３１．４７ ２４４

，

９０４

，

５６０．３１

存货

１

，

２１６

，

６９７

，

８８４．２７ ５

，

９７６

，

４１１

，

８５３．４２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９２

，

３５５．９６ １８７

，

８１５．０７

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９６４

，

６８３

，

５６７．５６ １５

，

２５０

，

４４８

，

１９５．２５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３

，

６２９

，

４５２．２７ ３７７

，

２２６

，

３７２．３８

投资性房地产

－ １６６

，

１００

，

６５０．７７

固定资产

２７３

，

４１０

，

８３７．３２ １

，

６７１

，

９２２

，

５４１．２０

在建工程

３７

，

２８０

，

９６９．０１ ２０８

，

０４３

，

４９２．２９

工程物资

－ ２

，

６９９

，

３４８．６６

无形资产

３９

，

９２８

，

６３５．４０ ２９４

，

２５９

，

２４４．６５

商誉

２３５

，

１８５

，

３３０．７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１

，

１２０

，

３５０．９８ ３９

，

１４１

，

３４３．９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０

，

８０５

，

１８６．３８ ８２

，

６４２

，

０５５．６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３

，

０５４

，

２００．７２ ５７９．１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８９

，

２２９

，

６３２．０８ ３

，

０７７

，

２２０

，

９５９．５９

资产总计

４

，

４５３

，

９１３

，

１９９．６４ １８

，

３２７

，

６６９

，

１５４．８４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５５

，

６１０

，

８００．００ ８３０

，

９２４

，

２８８．６３

应付票据

４３１

，

２２８

，

５７０．５９ ２

，

０９７

，

３７３

，

６４０．３１

应付账款

１

，

２９６

，

６７８

，

６９８．４６ ３

，

６７２

，

４８８

，

９２３．９０

预收款项

８０

，

９０６

，

３３３．４２ ９９４

，

７１０

，

５６５．８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５

，

１２７

，

３３７．１３ １６６

，

０９３

，

３７３．０６

应交税费

１７

，

３１３

，

７３７．２９ －２３７

，

７０１

，

３８７．６９

应付利息

５０８

，

８５２．４１ ５

，

８７８

，

９５６．５５

应付股利

－ ２４

，

１０２

，

５８８．１７

其他应付款

６１８

，

１９０

，

１６０．４８ １

，

０８７

，

４１８

，

００９．７９

其他流动负债

６２

，

８０２

，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

，

１３５

，

８４２．８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７０８

，

３６６

，

５９９．７８ ８

，

８４２

，

４２４

，

８０１．３７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４９８

，

９９９

，

４８７．７６

专项应付款

－ ４

，

９５５

，

４００．００

预计负债

２２

，

３４２

，

０４８．０９ １８

，

７３８

，

１０９．３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２

，

３４２

，

０４８．０９ ５２２

，

６９２

，

９９７．０６

负债合计

２

，

７３０

，

７０８

，

６４７．８７ ９

，

３６５

，

１１７

，

７９８．４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

，

０１１

，

３９４

，

７２６．３２ ４

，

０６５

，

６８６

，

７５１．６７

未分配利润

－２２２

，

９２８．２９ ３８４

，

１１０

，

６６３．３５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２７

，

０２３．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６１１

，

１７１

，

７９８．０３ ５

，

０４９

，

７７０

，

３９１．７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１２

，

０３２

，

７５３．７４ ３

，

９１２

，

７８０

，

９６４．７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７２３

，

２０４

，

５５１．７７ ８

，

９６２

，

５５１

，

３５６．４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

，

４５３

，

９１３

，

１９９．６４ １８

，

３２７

，

６６９

，

１５４．８４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截止至

９

月

３０

日

一、营业总收入

－ ８

，

７９２

，

９３５

，

１８９．４０

其中：营业收入

－ ８

，

７９２

，

９３５

，

１８９．４０

二、营业总成本

２２２

，

９２８．２９ ８

，

５７０

，

０５９

，

４２５．５４

其中：营业成本

－ ６

，

７１１

，

７６４

，

０６７．４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 ６０

，

１３５

，

８３２．５８

销售费用

－ ６２９

，

０４１

，

２５０．４０

管理费用

３１０

，

０５８．００ ９９８

，

６８７

，

６２８．３４

财务费用

－８７

，

１２９．７１ ７３

，

６１６

，

０２２．７２

资产减值损失

－ ９６

，

８１４

，

６２４．０２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４６

，

１６２

，

６１３．２４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６

，

１８７

，

２１４．４４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２２２

，

９２８．２９ ２６９

，

０３８

，

３７７．１０

加：营业外收入

－ ２９２

，

３８１

，

４７１．５６

减：营业外支出

－ ２

，

６４８

，

８２９．５２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８３７

，

７０６．２０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２２２

，

９２８．２９ ５５８

，

７７１

，

０１９．１４

减：所得税费用

－ ６２

，

４５７

，

７４８．７１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２２２

，

９２８．２９ ４９６

，

３１３

，

２７０．４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２２

，

９２８．２９ ２７３

，

３５４

，

０４９．３３

少数股东损益

－ ２２２

，

９５９

，

２２１．１０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利润

－ －

六、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

稀释每股收益

－

七、其他综合收益

１３５

，

５６０．２５

八、综合收益总额

－２２２

，

９２８．２９ ４９６

，

４４８

，

８３０．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２２２

，

９２８．２９ ２７３

，

４２８

，

２６４．８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２２３

，

１６３

，

２７３．４０

(

下转

C14

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3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一


